
关于海淀区 2020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地
理、生物科目报名考试工作的通知 

 

根据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

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京教基二〔2018〕16 号）、

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<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

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京教基二〔2020〕2 号）和《北京教育考

试院》的有关规定，自 2018 年 9 月起北京市全面实施初中

学业水平考试，2018 年 9 月 1 日起入学的初中学生，均须

按年级参加各科目初中学业水平考试。 

为做好相关的报名考试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报名条件 

（一）本市八年级在校学生均须参加地理、生物科目的

初中学业水平考试。 

未参加本次考试的本市八年级在校生，须于 2021 年参

加地理、生物科目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，成绩用于毕业，不

计入中招录取。 

（二）在外地就读的北京户籍八年级考生（简称外省回

京考生）可以参加地理、生物科目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。 

（三）往届生不能参加此次以上两个科目的考试。 

二、报名办法 

本市初中在校学生报名基本信息统一从中小学学籍管

理系统（CMIS）中提取，外省回京考生到户籍所在区教育考

试中心报名。 

三、报名时间 

    报名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19 日 8:30 至 6 月 24 日 



17:00。 

四、报考资格审核 

（一）各初中校负责对本校八年级在校学生报名资格进

行初审，区中招办负责复审。 

学校初审事项：本校人数、考生基本信息、考生照片

和标记参加考试。其中照片格式要求：JPG、分辨率 640×

480、大小为 140—160K。 
（二）区中招办负责对外省回京考生报名资格进行审核，

外省回京考生需提交本人户口簿和学籍所在省地（市）级教

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八年级在校证明。 

2020 年 6 月 24 日 17:00 前各区完成所有考生报名资

格审核。 

五、考试组织 

（一）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采取全市统一命制试题、统一

考试时间、统一组织考试、分区评卷的方式进行。 

（二）地理、生物科目卷面分数均为 70 分。 

（三）考试时间：9 月 23 日。 

地理： 8:00—9:10 

生物： 10:00—11:10 

六、成绩发布及查询 

公布成绩及分数分段统计：10 月 12 日 12:00 

考生查分：10 月 12 日 13:30-16:30 

  

北大附中实验学校教务处 

2020 年 6 月 17 日 

 


